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3號

抗  告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黃章典律師

            陳信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銘呈律師

非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高訢慈律師

            林頎律師  

            莊景智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丁○○  

非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林玥彣律師

            謝宗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4日所為112年度家暫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

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

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

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

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

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

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79條、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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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件抗告人抗告原聲明為「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

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僅准抗告人將未成年

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旅遊部分廢棄。廢棄部

分，抗告人應可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旅遊，相對人

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

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

嗣於民國113年9月30日擴張、變更聲明為「㈠原裁定主文第

一項『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

會面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

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

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

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

○○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

協議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

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

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

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

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

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

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

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

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

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

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

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

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

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

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

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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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

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揆

諸上開說明，本件抗告人所提之變更、擴張聲明，於法尚無

不合，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先前經本院110年度家調字

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已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之方

式，惟嗣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

件，並經本院繫屬在案(即112年度家非調字第22、94號，下

稱本案事件)，兩造先前固約定抗告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

抗告人欲探視子女時，多屬突然，且未提前通知相對人，令

相對人難以預期及安排。又兩造均為公眾人物，且有一定資

力，應有保護子女人身安全及隱私之必要。為此，聲請於本

案事件終結前，核發：(一)命相對人提前以適當方式告知相

對人探視子女之時間及方式。(二)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

台或其他公示方法揭示之暫時處分等語。

二、原審以考量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下稱前案事件)調解

筆錄附件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甚不明確，為令兩造於本案事

件終結前，能有具體之共同照顧方式得以遵循，以免因自行

協調不成，再起爭執，且為即時維護子女權益，避免子女因

照顧議題，面臨忠誠選擇之難題等情，故認有核發於本案事

件終結前，兩造改依如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子女，

暫不適用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暫時處分

之必要。至關於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

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

揭示部分，本院考量現今社會社交媒體充斥，倘父母不當利

用或公開未成年子女相關資訊，已有相關法規得以處罰，應

無另予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

三、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前於110年11月12日由本院110年度家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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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該調解筆錄附件明

定，抗告人有權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而無前往任何國家

之限制，並明訂抗告人有義務協助相對人順利入境大陸行使

親權，相對人亦有義務協助抗告人順利入境臺灣行使親權，

而原裁定反而剝奪抗告人和未成年子女在暑假返回大陸探親

旅遊之權利，而觀諸前案調解筆錄之內容，主要問題在未明

訂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之細節事項，應認本案暫時處分之作用

僅為前案調解筆錄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約定附件之具體

化，自無全盤暫停該調解筆錄內容之必要。又原裁定所憑理

由之一係審酌家事調查官先前關於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調查結

果，然而家事調查官過往調查報告均係評估未成年子女有無

意願前往大陸生活，並非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於寒暑假短暫

前往大陸交往會面，自不得為據。況且，未成年子女早已主

動表示希望於假期前往北京市之意願，原裁定亦顯有認定事

實不依證據之違誤。又抗告人從未將未成年子女滯留於國外

或帶往大陸地區，抗告人更一再陳明絕無可能藉由攜帶未成

年子女返回北京市，強迫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生活，而原裁定

毫無根據的臆測未成年子女有滯留大陸之可能，毫無理由。

自兩造於110年調解離婚以來，未成年子女迄今未能返回大

陸生活，抗告人之父母身體狀況不佳，若是要搭機旅行至臺

灣或其他國家始得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實有過苛，且參各國

立法及實務，肯認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權者所在

多有，法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賦予祖父

母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又相對人自112年5月起即屢次

無故拒絕實地訪視，致使家事調查官至今難以確認未成年子

女無法與抗告人會面交往之原因，足認相對人無意願就包括

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在內行使親權事項進行協商，

原裁定非但未逕命相對人協助抗告人將子女攜往大陸行使親

權，反片面將大陸排除於抗告人行使親權之地域，率爾剝奪

抗告人及抗告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自由在任一國家、地區會

面交往之權利，至相對人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境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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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親權須本於相對人之同意云云，是完全忽視兩造於110年

之調解筆錄，而僅憑兩造父母合作協議即聲稱抗告人將未成

年子女攜離臺灣均一律須得到相對人同意，顯然悖於兩造訂

立調解協議之真意。現抗告人表現願與相對人協商之意願，

願於寒暑假期間，採用與二名未成年子女錯開會面交往之折

衷方案行使親權，並願與抗告人之配偶馬筱梅共同承諾抗告

人將如期交還子女，逾期則須連帶交付相對人懲罰性違約

金，以消除相對人之疑慮。並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

「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

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

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

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

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

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

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

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

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

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

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

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

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

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

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

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

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

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

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

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

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

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

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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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

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

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

四、相對人答辯則以:兩造離婚調解筆錄就抗告人得否攜同未成

年子女於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一事係合意採取「兩造協

議」，事實上抗告人若欲將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境外行會面交

往均須獲相對人同意，復查，原裁定係基於兩造參與113年5

月20日審理程序時，雙方基於友善父母態度為未成年子女身

心健康及最大利益為考量，並無加諸任何不當之限制，為避

免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地點之選擇陷入忠誠議題，加重未

成年子女之負擔，原審始以兩造最大共識為此裁定。且參酌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實務見解，大多認人身不能是判決交付

之標的物，也不是強制執行之標的物，若是抗告人攜未成年

子女赴陸拒不返還，相對人則面臨難循司法途徑救濟之困

境，又抗告人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於113年8月21日歇業，

且抗告人已另組家庭，縱抗告人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實

難謂抗告人全無攜同未成年子女與現任配偶定居大陸而不使

未成年子女返回臺灣之可能。目前抗告人與其父母無論是透

過實體或訊息軟體均得與未成年子女溝通、會面交往，是以

原審並無剝奪抗告人之會面交往權，亦無影響未成年子女與

抗告人與其父母培養感情之利益，又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考量，慮及抗告人母親屢有透過直播要求未成年子女引流

帶貨，又頻頻揭露隱私之舉，應無許抗告人得攜未成年子女

赴陸行會面交往，且未成年子女現已開學，需收心調整作

息、回歸平穩之日常生活，應以在臺灣境內行會面交往為優

先。次查，兩造迄今均依循原審裁定穩定執行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兩造因會面交往所生之衝突漸趨平緩，抗告人來台

期間均能與未成年子女相聚共處，共於今年七月份攜未成年

子女與其母親及現任配偶赴日本沖繩共享天倫之樂，實未見

抗告人必須與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地區會面交往之急迫性及必

要性，再者，原審相證1號出處之手機非未成年子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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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亦顯非未成年子女甲○○發話，又抗告人一邊稱願

意負擔懲罰性違約金消除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赴陸會面交

往之疑慮，一邊就相對人提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強制執行

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再加上抗告人近期在臺經營之唯一事

業已歇業，相對人實已無法信任抗告人所執抗告聲明㈣擔保

方案，又抗告人之聲明業經兩造於審理時未能達成共識，實

無再請兩造於本案到庭協商之必要，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

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

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

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

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

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

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

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

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有明文。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意

旨，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故僅於急迫情形，

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

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

害，始得核發暫時處分，且其核發之內容，不得逾越必要之

之範圍。再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酌定事件，

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

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

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二、命關

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

件。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

行為。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

所或出境。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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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

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

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此觀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

7條之規定自明。

六、經查:

　㈠抗告人主張兩造原先對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無限制

抗告人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原裁定卻限制抗告人將未成年

子女攜往大陸，亦阻礙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云

云；惟查，抗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有工作及住

所，且觀諸本案事件之訊問筆錄，抗告人確實有讓未成年子

女返回北京上學及準備未來出國之打算(見原審卷第87頁)，

故抗告人可能隨時偕同未成年子女離開臺灣返回大陸，又雖

抗告人提出懲罰性違約金之方案，然審酌兩造間關於酌定未

成年子女親權事件刻正審理進行中，若抗告人於本件審理中

逕將上開未成年子女帶離臺灣至大陸，自有影響日後本案調

查、裁判後能否執行，亦或是懲罰性違約金能否獲償等問

題，即有可能損及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權益，故確有非立即定

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請求之實現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

害，即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

　㈡至於抗告人主張法未明文祖父母可與未成年孫子女會面交往

乃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父母與子女會面交往之相關規範，

惟法無明文祖父母有權請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抗告人

雖主張祖父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父母與子女間

會面交往之規定，然相類事件因立法者於立法時未預見，疏

未規定，產生漏洞，始得類推適用相類之規定，立法者未規

定祖父母有權請求法院強制未成年孫子女應與其會面交往，

並無所謂法律漏洞可言，且觀諸抗告人所提憲法法庭112年

憲裁字第5號裁定之不同意見書，其案件事實為「長期」、

「實際養育」孫子女之祖母，與本案中抗告人父母欲行之探

視，有所不同，又原裁定附表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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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父母見面，僅為暫時使未成年子女無法

於大陸地區進行會面交往，亦非剝奪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是抗告人此部分之抗告理由，尚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兩造應依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

未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經核並無違誤。從而，抗告人指摘

原裁定違法不當，提起抗告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至抗告人於抗告中聲明增加未成年子女寒假會面交往部

分，因寒假未如暑假時間較長，且原審附表第四項訂明兩造

可自行協議增加或調整會面交往方式，若抗告人欲於寒假將

未成年子女攜出其他國家旅遊或是接回同住照顧，與相對人

提前協商即可，無須另行增加暫時處分中會面交往之方式。

又暫時處分之會面交往方式並非永久確定，其目的僅於本案

確定前保障兩造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會面交往權利，避免本案

請求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核其性質係屬暫時性舉措，並非

終局之會面交往方案，兩造如認目前會面交往方式不妥或有

其他考量而應予變更，宜於本案審理時詳為論述或主張，併

此敘明。

七、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核與

本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台安　 

　　　　　　　　　　　　　　　　　　法　官　陳苑文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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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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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3號
抗  告  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章典律師
            陳信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銘呈律師
非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高訢慈律師
            林頎律師  
            莊景智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丁○○  
非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林玥彣律師
            謝宗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所為112年度家暫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79條、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抗告原聲明為「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僅准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旅遊部分廢棄。廢棄部分，抗告人應可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嗣於民國113年9月30日擴張、變更聲明為「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抗告人所提之變更、擴張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先前經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已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之方式，惟嗣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並經本院繫屬在案(即112年度家非調字第22、94號，下稱本案事件)，兩造先前固約定抗告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抗告人欲探視子女時，多屬突然，且未提前通知相對人，令相對人難以預期及安排。又兩造均為公眾人物，且有一定資力，應有保護子女人身安全及隱私之必要。為此，聲請於本案事件終結前，核發：(一)命相對人提前以適當方式告知相對人探視子女之時間及方式。(二)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揭示之暫時處分等語。
二、原審以考量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下稱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甚不明確，為令兩造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能有具體之共同照顧方式得以遵循，以免因自行協調不成，再起爭執，且為即時維護子女權益，避免子女因照顧議題，面臨忠誠選擇之難題等情，故認有核發於本案事件終結前，兩造改依如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子女，暫不適用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暫時處分之必要。至關於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揭示部分，本院考量現今社會社交媒體充斥，倘父母不當利用或公開未成年子女相關資訊，已有相關法規得以處罰，應無另予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
三、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前於110年11月12日由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該調解筆錄附件明定，抗告人有權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而無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並明訂抗告人有義務協助相對人順利入境大陸行使親權，相對人亦有義務協助抗告人順利入境臺灣行使親權，而原裁定反而剝奪抗告人和未成年子女在暑假返回大陸探親旅遊之權利，而觀諸前案調解筆錄之內容，主要問題在未明訂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之細節事項，應認本案暫時處分之作用僅為前案調解筆錄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約定附件之具體化，自無全盤暫停該調解筆錄內容之必要。又原裁定所憑理由之一係審酌家事調查官先前關於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調查結果，然而家事調查官過往調查報告均係評估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前往大陸生活，並非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於寒暑假短暫前往大陸交往會面，自不得為據。況且，未成年子女早已主動表示希望於假期前往北京市之意願，原裁定亦顯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誤。又抗告人從未將未成年子女滯留於國外或帶往大陸地區，抗告人更一再陳明絕無可能藉由攜帶未成年子女返回北京市，強迫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生活，而原裁定毫無根據的臆測未成年子女有滯留大陸之可能，毫無理由。自兩造於110年調解離婚以來，未成年子女迄今未能返回大陸生活，抗告人之父母身體狀況不佳，若是要搭機旅行至臺灣或其他國家始得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實有過苛，且參各國立法及實務，肯認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權者所在多有，法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賦予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又相對人自112年5月起即屢次無故拒絕實地訪視，致使家事調查官至今難以確認未成年子女無法與抗告人會面交往之原因，足認相對人無意願就包括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在內行使親權事項進行協商，原裁定非但未逕命相對人協助抗告人將子女攜往大陸行使親權，反片面將大陸排除於抗告人行使親權之地域，率爾剝奪抗告人及抗告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自由在任一國家、地區會面交往之權利，至相對人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境外行使親權須本於相對人之同意云云，是完全忽視兩造於110年之調解筆錄，而僅憑兩造父母合作協議即聲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均一律須得到相對人同意，顯然悖於兩造訂立調解協議之真意。現抗告人表現願與相對人協商之意願，願於寒暑假期間，採用與二名未成年子女錯開會面交往之折衷方案行使親權，並願與抗告人之配偶馬筱梅共同承諾抗告人將如期交還子女，逾期則須連帶交付相對人懲罰性違約金，以消除相對人之疑慮。並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
四、相對人答辯則以:兩造離婚調解筆錄就抗告人得否攜同未成年子女於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一事係合意採取「兩造協議」，事實上抗告人若欲將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均須獲相對人同意，復查，原裁定係基於兩造參與113年5月20日審理程序時，雙方基於友善父母態度為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及最大利益為考量，並無加諸任何不當之限制，為避免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地點之選擇陷入忠誠議題，加重未成年子女之負擔，原審始以兩造最大共識為此裁定。且參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實務見解，大多認人身不能是判決交付之標的物，也不是強制執行之標的物，若是抗告人攜未成年子女赴陸拒不返還，相對人則面臨難循司法途徑救濟之困境，又抗告人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於113年8月21日歇業，且抗告人已另組家庭，縱抗告人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實難謂抗告人全無攜同未成年子女與現任配偶定居大陸而不使未成年子女返回臺灣之可能。目前抗告人與其父母無論是透過實體或訊息軟體均得與未成年子女溝通、會面交往，是以原審並無剝奪抗告人之會面交往權，亦無影響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與其父母培養感情之利益，又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慮及抗告人母親屢有透過直播要求未成年子女引流帶貨，又頻頻揭露隱私之舉，應無許抗告人得攜未成年子女赴陸行會面交往，且未成年子女現已開學，需收心調整作息、回歸平穩之日常生活，應以在臺灣境內行會面交往為優先。次查，兩造迄今均依循原審裁定穩定執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兩造因會面交往所生之衝突漸趨平緩，抗告人來台期間均能與未成年子女相聚共處，共於今年七月份攜未成年子女與其母親及現任配偶赴日本沖繩共享天倫之樂，實未見抗告人必須與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地區會面交往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再者，原審相證1號出處之手機非未成年子女甲○○所持有、亦顯非未成年子女甲○○發話，又抗告人一邊稱願意負擔懲罰性違約金消除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赴陸會面交往之疑慮，一邊就相對人提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強制執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再加上抗告人近期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歇業，相對人實已無法信任抗告人所執抗告聲明㈣擔保方案，又抗告人之聲明業經兩造於審理時未能達成共識，實無再請兩造於本案到庭協商之必要，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有明文。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故僅於急迫情形，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始得核發暫時處分，且其核發之內容，不得逾越必要之之範圍。再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酌定事件，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六、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觀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自明。
六、經查:
　㈠抗告人主張兩造原先對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無限制抗告人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原裁定卻限制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大陸，亦阻礙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云云；惟查，抗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有工作及住所，且觀諸本案事件之訊問筆錄，抗告人確實有讓未成年子女返回北京上學及準備未來出國之打算(見原審卷第87頁)，故抗告人可能隨時偕同未成年子女離開臺灣返回大陸，又雖抗告人提出懲罰性違約金之方案，然審酌兩造間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刻正審理進行中，若抗告人於本件審理中逕將上開未成年子女帶離臺灣至大陸，自有影響日後本案調查、裁判後能否執行，亦或是懲罰性違約金能否獲償等問題，即有可能損及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權益，故確有非立即定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請求之實現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即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
　㈡至於抗告人主張法未明文祖父母可與未成年孫子女會面交往乃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父母與子女會面交往之相關規範，惟法無明文祖父母有權請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抗告人雖主張祖父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父母與子女間會面交往之規定，然相類事件因立法者於立法時未預見，疏未規定，產生漏洞，始得類推適用相類之規定，立法者未規定祖父母有權請求法院強制未成年孫子女應與其會面交往，並無所謂法律漏洞可言，且觀諸抗告人所提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之不同意見書，其案件事實為「長期」、「實際養育」孫子女之祖母，與本案中抗告人父母欲行之探視，有所不同，又原裁定附表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未限制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父母見面，僅為暫時使未成年子女無法於大陸地區進行會面交往，亦非剝奪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是抗告人此部分之抗告理由，尚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兩造應依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經核並無違誤。從而，抗告人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提起抗告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抗告人於抗告中聲明增加未成年子女寒假會面交往部分，因寒假未如暑假時間較長，且原審附表第四項訂明兩造可自行協議增加或調整會面交往方式，若抗告人欲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其他國家旅遊或是接回同住照顧，與相對人提前協商即可，無須另行增加暫時處分中會面交往之方式。又暫時處分之會面交往方式並非永久確定，其目的僅於本案確定前保障兩造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會面交往權利，避免本案請求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核其性質係屬暫時性舉措，並非終局之會面交往方案，兩造如認目前會面交往方式不妥或有其他考量而應予變更，宜於本案審理時詳為論述或主張，併此敘明。
七、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核與本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台安　  
　　　　　　　　　　　　　　　　　　法　官　陳苑文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3號
抗  告  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章典律師
            陳信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銘呈律師
非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高訢慈律師
            林頎律師  
            莊景智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丁○○  
非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林玥彣律師
            謝宗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4日所為112年度家暫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
    、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
    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
    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
    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
    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
    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79條、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
    本件抗告人抗告原聲明為「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
    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僅准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
    攜出至大陸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旅遊部分廢棄。廢棄部分，
    抗告人應可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
    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嗣於
    民國113年9月30日擴張、變更聲明為「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
    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
    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
    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
    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
    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
    ，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
    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
    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
    ○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
    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
    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
    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
    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
    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
    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
    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
    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
    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
    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
    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
    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
    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
    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
    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抗告
    人所提之變更、擴張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予
    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先前經本院110年度家調字
    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已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之方式，惟
    嗣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並
    經本院繫屬在案(即112年度家非調字第22、94號，下稱本案
    事件)，兩造先前固約定抗告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抗告人
    欲探視子女時，多屬突然，且未提前通知相對人，令相對人
    難以預期及安排。又兩造均為公眾人物，且有一定資力，應
    有保護子女人身安全及隱私之必要。為此，聲請於本案事件
    終結前，核發：(一)命相對人提前以適當方式告知相對人探
    視子女之時間及方式。(二)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
    他公示方法揭示之暫時處分等語。
二、原審以考量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下稱前案事件)調解
    筆錄附件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甚不明確，為令兩造於本案事
    件終結前，能有具體之共同照顧方式得以遵循，以免因自行
    協調不成，再起爭執，且為即時維護子女權益，避免子女因
    照顧議題，面臨忠誠選擇之難題等情，故認有核發於本案事
    件終結前，兩造改依如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子女，
    暫不適用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暫時處分
    之必要。至關於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
    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
    揭示部分，本院考量現今社會社交媒體充斥，倘父母不當利
    用或公開未成年子女相關資訊，已有相關法規得以處罰，應
    無另予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
三、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前於110年11月12日由本院110年度家調
    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該調解筆錄附件明定
    ，抗告人有權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而無前往任何國家之
    限制，並明訂抗告人有義務協助相對人順利入境大陸行使親
    權，相對人亦有義務協助抗告人順利入境臺灣行使親權，而
    原裁定反而剝奪抗告人和未成年子女在暑假返回大陸探親旅
    遊之權利，而觀諸前案調解筆錄之內容，主要問題在未明訂
    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之細節事項，應認本案暫時處分之作用僅
    為前案調解筆錄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約定附件之具體化，
    自無全盤暫停該調解筆錄內容之必要。又原裁定所憑理由之
    一係審酌家事調查官先前關於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調查結果，
    然而家事調查官過往調查報告均係評估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
    前往大陸生活，並非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於寒暑假短暫前往
    大陸交往會面，自不得為據。況且，未成年子女早已主動表
    示希望於假期前往北京市之意願，原裁定亦顯有認定事實不
    依證據之違誤。又抗告人從未將未成年子女滯留於國外或帶
    往大陸地區，抗告人更一再陳明絕無可能藉由攜帶未成年子
    女返回北京市，強迫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生活，而原裁定毫無
    根據的臆測未成年子女有滯留大陸之可能，毫無理由。自兩
    造於110年調解離婚以來，未成年子女迄今未能返回大陸生
    活，抗告人之父母身體狀況不佳，若是要搭機旅行至臺灣或
    其他國家始得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實有過苛，且參各國立法
    及實務，肯認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權者所在多有
    ，法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賦予祖父母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又相對人自112年5月起即屢次無故
    拒絕實地訪視，致使家事調查官至今難以確認未成年子女無
    法與抗告人會面交往之原因，足認相對人無意願就包括抗告
    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在內行使親權事項進行協商，原裁
    定非但未逕命相對人協助抗告人將子女攜往大陸行使親權，
    反片面將大陸排除於抗告人行使親權之地域，率爾剝奪抗告
    人及抗告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自由在任一國家、地區會面交
    往之權利，至相對人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境外行使親
    權須本於相對人之同意云云，是完全忽視兩造於110年之調
    解筆錄，而僅憑兩造父母合作協議即聲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
    女攜離臺灣均一律須得到相對人同意，顯然悖於兩造訂立調
    解協議之真意。現抗告人表現願與相對人協商之意願，願於
    寒暑假期間，採用與二名未成年子女錯開會面交往之折衷方
    案行使親權，並願與抗告人之配偶馬筱梅共同承諾抗告人將
    如期交還子女，逾期則須連帶交付相對人懲罰性違約金，以
    消除相對人之疑慮。並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不適用本
    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
    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
    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女就讀
    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甲○○
    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具體
    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抗告人
    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
    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
    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
    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
    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
    )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
    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
    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
    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
    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
    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
    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
    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
    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
    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
    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
    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
    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
四、相對人答辯則以:兩造離婚調解筆錄就抗告人得否攜同未成
    年子女於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一事係合意採取「兩造協議」
    ，事實上抗告人若欲將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均
    須獲相對人同意，復查，原裁定係基於兩造參與113年5月20
    日審理程序時，雙方基於友善父母態度為未成年子女身心健
    康及最大利益為考量，並無加諸任何不當之限制，為避免未
    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地點之選擇陷入忠誠議題，加重未成年
    子女之負擔，原審始以兩造最大共識為此裁定。且參酌中華
    人民共和國法院實務見解，大多認人身不能是判決交付之標
    的物，也不是強制執行之標的物，若是抗告人攜未成年子女
    赴陸拒不返還，相對人則面臨難循司法途徑救濟之困境，又
    抗告人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於113年8月21日歇業，且抗告
    人已另組家庭，縱抗告人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實難謂抗
    告人全無攜同未成年子女與現任配偶定居大陸而不使未成年
    子女返回臺灣之可能。目前抗告人與其父母無論是透過實體
    或訊息軟體均得與未成年子女溝通、會面交往，是以原審並
    無剝奪抗告人之會面交往權，亦無影響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
    與其父母培養感情之利益，又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
    ，慮及抗告人母親屢有透過直播要求未成年子女引流帶貨，
    又頻頻揭露隱私之舉，應無許抗告人得攜未成年子女赴陸行
    會面交往，且未成年子女現已開學，需收心調整作息、回歸
    平穩之日常生活，應以在臺灣境內行會面交往為優先。次查
    ，兩造迄今均依循原審裁定穩定執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兩造因會面交往所生之衝突漸趨平緩，抗告人來台期間均能
    與未成年子女相聚共處，共於今年七月份攜未成年子女與其
    母親及現任配偶赴日本沖繩共享天倫之樂，實未見抗告人必
    須與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地區會面交往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再
    者，原審相證1號出處之手機非未成年子女甲○○所持有、亦
    顯非未成年子女甲○○發話，又抗告人一邊稱願意負擔懲罰性
    違約金消除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赴陸會面交往之疑慮，一
    邊就相對人提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強制執行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再加上抗告人近期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歇業，相
    對人實已無法信任抗告人所執抗告聲明㈣擔保方案，又抗告
    人之聲明業經兩造於審理時未能達成共識，實無再請兩造於
    本案到庭協商之必要，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
    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
    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
    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
    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
    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
    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聲
    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
    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有明文。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
    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故僅於急迫情形，基於
    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
    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
    始得核發暫時處分，且其核發之內容，不得逾越必要之之範
    圍。再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酌定事件，得命
    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
    法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
    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二、命關係人交
    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三、
    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四
    、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
    。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六、禁止
    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
    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
    。」。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此觀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
    定自明。
六、經查:
　㈠抗告人主張兩造原先對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無限制
    抗告人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原裁定卻限制抗告人將未成年
    子女攜往大陸，亦阻礙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云
    云；惟查，抗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有工作及住
    所，且觀諸本案事件之訊問筆錄，抗告人確實有讓未成年子
    女返回北京上學及準備未來出國之打算(見原審卷第87頁)，
    故抗告人可能隨時偕同未成年子女離開臺灣返回大陸，又雖
    抗告人提出懲罰性違約金之方案，然審酌兩造間關於酌定未
    成年子女親權事件刻正審理進行中，若抗告人於本件審理中
    逕將上開未成年子女帶離臺灣至大陸，自有影響日後本案調
    查、裁判後能否執行，亦或是懲罰性違約金能否獲償等問題
    ，即有可能損及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權益，故確有非立即定暫
    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請求之實現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
    ，即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
　㈡至於抗告人主張法未明文祖父母可與未成年孫子女會面交往
    乃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父母與子女會面交往之相關規範，
    惟法無明文祖父母有權請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抗告人
    雖主張祖父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父母與子女間
    會面交往之規定，然相類事件因立法者於立法時未預見，疏
    未規定，產生漏洞，始得類推適用相類之規定，立法者未規
    定祖父母有權請求法院強制未成年孫子女應與其會面交往，
    並無所謂法律漏洞可言，且觀諸抗告人所提憲法法庭112年
    憲裁字第5號裁定之不同意見書，其案件事實為「長期」、
    「實際養育」孫子女之祖母，與本案中抗告人父母欲行之探
    視，有所不同，又原裁定附表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未限制
    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父母見面，僅為暫時使未成年子女無法
    於大陸地區進行會面交往，亦非剝奪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是抗告人此部分之抗告理由，尚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兩造應依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
    未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經核並無違誤。從而，抗告人指摘
    原裁定違法不當，提起抗告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抗告人於抗告中聲明增加未成年子女寒假會面交往部分
    ，因寒假未如暑假時間較長，且原審附表第四項訂明兩造可
    自行協議增加或調整會面交往方式，若抗告人欲於寒假將未
    成年子女攜出其他國家旅遊或是接回同住照顧，與相對人提
    前協商即可，無須另行增加暫時處分中會面交往之方式。又
    暫時處分之會面交往方式並非永久確定，其目的僅於本案確
    定前保障兩造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會面交往權利，避免本案請
    求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核其性質係屬暫時性舉措，並非終
    局之會面交往方案，兩造如認目前會面交往方式不妥或有其
    他考量而應予變更，宜於本案審理時詳為論述或主張，併此
    敘明。
七、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核與
    本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台安　  
　　　　　　　　　　　　　　　　　　法　官　陳苑文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53號
抗  告  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章典律師
            陳信瑩律師
複  代理人  王銘呈律師
非訟代理人  黃國益律師
            高訢慈律師
            林頎律師  
            莊景智律師
            許英傑律師
相  對  人  丁○○  
非訟代理人  賴芳玉律師
            林玥彣律師
            謝宗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所為112年度家暫字第8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79條、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抗告原聲明為「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僅准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旅遊部分廢棄。廢棄部分，抗告人應可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至大陸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嗣於民國113年9月30日擴張、變更聲明為「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抗告人所提之變更、擴張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相對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先前經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已約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會面交往之方式，惟嗣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並經本院繫屬在案(即112年度家非調字第22、94號，下稱本案事件)，兩造先前固約定抗告人得隨時探視子女，惟抗告人欲探視子女時，多屬突然，且未提前通知相對人，令相對人難以預期及安排。又兩造均為公眾人物，且有一定資力，應有保護子女人身安全及隱私之必要。為此，聲請於本案事件終結前，核發：(一)命相對人提前以適當方式告知相對人探視子女之時間及方式。(二)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揭示之暫時處分等語。
二、原審以考量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下稱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甚不明確，為令兩造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能有具體之共同照顧方式得以遵循，以免因自行協調不成，再起爭執，且為即時維護子女權益，避免子女因照顧議題，面臨忠誠選擇之難題等情，故認有核發於本案事件終結前，兩造改依如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子女，暫不適用前案事件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暫時處分之必要。至關於禁止相對人將子女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及會面交往內容以媒體、社群平台或其他公示方法揭示部分，本院考量現今社會社交媒體充斥，倘父母不當利用或公開未成年子女相關資訊，已有相關法規得以處罰，應無另予核發暫時處分之必要。
三、抗告意旨略以:兩造前於110年11月12日由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離婚等事件成立調解筆錄，該調解筆錄附件明定，抗告人有權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而無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並明訂抗告人有義務協助相對人順利入境大陸行使親權，相對人亦有義務協助抗告人順利入境臺灣行使親權，而原裁定反而剝奪抗告人和未成年子女在暑假返回大陸探親旅遊之權利，而觀諸前案調解筆錄之內容，主要問題在未明訂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之細節事項，應認本案暫時處分之作用僅為前案調解筆錄就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約定附件之具體化，自無全盤暫停該調解筆錄內容之必要。又原裁定所憑理由之一係審酌家事調查官先前關於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調查結果，然而家事調查官過往調查報告均係評估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前往大陸生活，並非未成年子女有無意願於寒暑假短暫前往大陸交往會面，自不得為據。況且，未成年子女早已主動表示希望於假期前往北京市之意願，原裁定亦顯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誤。又抗告人從未將未成年子女滯留於國外或帶往大陸地區，抗告人更一再陳明絕無可能藉由攜帶未成年子女返回北京市，強迫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生活，而原裁定毫無根據的臆測未成年子女有滯留大陸之可能，毫無理由。自兩造於110年調解離婚以來，未成年子女迄今未能返回大陸生活，抗告人之父母身體狀況不佳，若是要搭機旅行至臺灣或其他國家始得與未成年子女見面，實有過苛，且參各國立法及實務，肯認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權者所在多有，法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賦予祖父母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又相對人自112年5月起即屢次無故拒絕實地訪視，致使家事調查官至今難以確認未成年子女無法與抗告人會面交往之原因，足認相對人無意願就包括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在內行使親權事項進行協商，原裁定非但未逕命相對人協助抗告人將子女攜往大陸行使親權，反片面將大陸排除於抗告人行使親權之地域，率爾剝奪抗告人及抗告人父母與未成年子女自由在任一國家、地區會面交往之權利，至相對人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境外行使親權須本於相對人之同意云云，是完全忽視兩造於110年之調解筆錄，而僅憑兩造父母合作協議即聲稱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離臺灣均一律須得到相對人同意，顯然悖於兩造訂立調解協議之真意。現抗告人表現願與相對人協商之意願，願於寒暑假期間，採用與二名未成年子女錯開會面交往之折衷方案行使親權，並願與抗告人之配偶馬筱梅共同承諾抗告人將如期交還子女，逾期則須連帶交付相對人懲罰性違約金，以消除相對人之疑慮。並聲明:㈠原裁定主文第一項「不適用本院110年度家調字第970號調解筆錄附件所定會面交往方式」之部分廢棄。㈡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第二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暑假照顧方式廢棄。廢棄部分，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暑假期間，抗告人得於前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後一個月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具體時間由兩造先自行協議。如未能協議或協議不成，則抗告人得於每年7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同住照顧、於每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暑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㈢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八項關於未成年子女子女寒假照顧方式。在兩名子女就讀學校放寒假期間，抗告人得於每年放寒假之首日起至其後之第十一日起至其後之第二十日止接回未成年子女甲○○、乙○○同住照顧，抗告人得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旅遊，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且應提前將未成年子女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須具6個月以上之有效期)交付予抗告人，抗告人則應於返國後3日內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交還相對人。㈣原裁定主文第一項所引附表新增第九項關於抗告人願提供如期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承諾:如抗告人逾期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相對人，每逾期1日，抗告人、訴外人馬筱梅應連帶給付人民幣1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交還為止。
四、相對人答辯則以:兩造離婚調解筆錄就抗告人得否攜同未成年子女於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一事係合意採取「兩造協議」，事實上抗告人若欲將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境外行會面交往均須獲相對人同意，復查，原裁定係基於兩造參與113年5月20日審理程序時，雙方基於友善父母態度為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及最大利益為考量，並無加諸任何不當之限制，為避免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地點之選擇陷入忠誠議題，加重未成年子女之負擔，原審始以兩造最大共識為此裁定。且參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實務見解，大多認人身不能是判決交付之標的物，也不是強制執行之標的物，若是抗告人攜未成年子女赴陸拒不返還，相對人則面臨難循司法途徑救濟之困境，又抗告人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於113年8月21日歇業，且抗告人已另組家庭，縱抗告人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實難謂抗告人全無攜同未成年子女與現任配偶定居大陸而不使未成年子女返回臺灣之可能。目前抗告人與其父母無論是透過實體或訊息軟體均得與未成年子女溝通、會面交往，是以原審並無剝奪抗告人之會面交往權，亦無影響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與其父母培養感情之利益，又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量，慮及抗告人母親屢有透過直播要求未成年子女引流帶貨，又頻頻揭露隱私之舉，應無許抗告人得攜未成年子女赴陸行會面交往，且未成年子女現已開學，需收心調整作息、回歸平穩之日常生活，應以在臺灣境內行會面交往為優先。次查，兩造迄今均依循原審裁定穩定執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兩造因會面交往所生之衝突漸趨平緩，抗告人來台期間均能與未成年子女相聚共處，共於今年七月份攜未成年子女與其母親及現任配偶赴日本沖繩共享天倫之樂，實未見抗告人必須與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地區會面交往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再者，原審相證1號出處之手機非未成年子女甲○○所持有、亦顯非未成年子女甲○○發話，又抗告人一邊稱願意負擔懲罰性違約金消除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赴陸會面交往之疑慮，一邊就相對人提出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強制執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再加上抗告人近期在臺經營之唯一事業已歇業，相對人實已無法信任抗告人所執抗告聲明㈣擔保方案，又抗告人之聲明業經兩造於審理時未能達成共識，實無再請兩造於本案到庭協商之必要，並聲明:抗告駁回。
五、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有明文。參酌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暫時處分旨在確保本案聲請之實現，故僅於急迫情形，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始得核發暫時處分，且其核發之內容，不得逾越必要之之範圍。再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酌定事件，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一、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二、命關係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或職業上所必需物品及證件。三、命關係人協助完成未成年子女就醫或就學所必需之行為。四、禁止關係人或特定人攜帶未成年子女離開特定處所或出境。五、命給付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報酬。六、禁止處分未成年子女之財產。七、命父母與未成年子女相處或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八、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觀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之規定自明。
六、經查:
　㈠抗告人主張兩造原先對於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無限制抗告人前往任何國家之限制，原裁定卻限制抗告人將未成年子女攜往大陸，亦阻礙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云云；惟查，抗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有工作及住所，且觀諸本案事件之訊問筆錄，抗告人確實有讓未成年子女返回北京上學及準備未來出國之打算(見原審卷第87頁)，故抗告人可能隨時偕同未成年子女離開臺灣返回大陸，又雖抗告人提出懲罰性違約金之方案，然審酌兩造間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刻正審理進行中，若抗告人於本件審理中逕將上開未成年子女帶離臺灣至大陸，自有影響日後本案調查、裁判後能否執行，亦或是懲罰性違約金能否獲償等問題，即有可能損及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權益，故確有非立即定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請求之實現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即有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
　㈡至於抗告人主張法未明文祖父母可與未成年孫子女會面交往乃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父母與子女會面交往之相關規範，惟法無明文祖父母有權請求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抗告人雖主張祖父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55條第5項父母與子女間會面交往之規定，然相類事件因立法者於立法時未預見，疏未規定，產生漏洞，始得類推適用相類之規定，立法者未規定祖父母有權請求法院強制未成年孫子女應與其會面交往，並無所謂法律漏洞可言，且觀諸抗告人所提憲法法庭112年憲裁字第5號裁定之不同意見書，其案件事實為「長期」、「實際養育」孫子女之祖母，與本案中抗告人父母欲行之探視，有所不同，又原裁定附表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未限制未成年子女與抗告人父母見面，僅為暫時使未成年子女無法於大陸地區進行會面交往，亦非剝奪抗告人父母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是抗告人此部分之抗告理由，尚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兩造應依原審附表所示之方式共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經核並無違誤。從而，抗告人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提起抗告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抗告人於抗告中聲明增加未成年子女寒假會面交往部分，因寒假未如暑假時間較長，且原審附表第四項訂明兩造可自行協議增加或調整會面交往方式，若抗告人欲於寒假將未成年子女攜出其他國家旅遊或是接回同住照顧，與相對人提前協商即可，無須另行增加暫時處分中會面交往之方式。又暫時處分之會面交往方式並非永久確定，其目的僅於本案確定前保障兩造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會面交往權利，避免本案請求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核其性質係屬暫時性舉措，並非終局之會面交往方案，兩造如認目前會面交往方式不妥或有其他考量而應予變更，宜於本案審理時詳為論述或主張，併此敘明。
七、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核與本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台安　  
　　　　　　　　　　　　　　　　　　法　官　陳苑文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